
 

 

教育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

强学校保险教育有关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保监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

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各保险机构： 

保险是现代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经济补偿、资金

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能够发挥“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

的重要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适应经济社会转型需要，在全国各级各

类学校加强保险教育，普及保险知识，培养造就具有较强保险意识的现代公民，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

23号）精神，现就加强学校保险教育有关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将保险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增强全体学生的保险意识。鼓励高等学

校以开设相关课程、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高校学生学习和掌握保险知识，增强

保险意识，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要将保险教育纳入中等职业学校有关课程，结

合职业指导和素质教育向学生普及保险知识，增强学生运用保险的能力。中小学

课程要适当渗透与保险教育有关的内容，增强中小学生的保险意识。 

二、加强保险专业教育，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加强高等教育保险学

科和保险教材建设，鼓励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在相关专业开设保险类必修课和选修

课，拓宽保险教育人才培养渠道。积极发展保险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为保险业

培养更多合格的职业技术人才。 

三、加强保险创新，努力为教育发展服务。各保险机构要积极参与教育行业

风险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保险行业协会要组织业内专家，免费为学校提供风险诊

断、风险排查、风险化解等风险管理顾问服务，帮助学校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要

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提供实习期间的保险保障，积极开发一

般性商业助学贷款的信用保证保险以及其他急需的保险产品，有效满足各教育机

构对来华留学生的保险要求。各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要不断提高保险服务水平，

使广大师生切实感受保险的积极作用，增强保险意识。 



 

 

四、加强保险业与教育部门的合作。保险监管部门要指导保险行业协会和保

险学会研究提出保险人才需求预测和人才培养目标，积极参与制订保险类高等教

育和职业教育教学指导方案，支持保险专业课程建设。各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要积极吸纳保险专业学生实习和就业，为保险教育和保险知识普及提供教学资源

支持。建立保险业与教育界合作共建的长效机制，保险监管部门和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要建立协调工作机制，通过选拔派遣义务讲师和校外辅导员、帮助培训保险

教育师资、提供教具和教学活动支持、组织教师学习有关保险知识等多种方式，

帮助学校开展保险教育，丰富教学形式，提高保险教育效果，宣传普及保险知识。 

加强保险教育，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是增强国民保险意识、促

进保险业持续发展以更好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保

险监管部门要加强工作领导，做好组织协调，协同配合，扎实做好保险教育的有

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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